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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适用于市政路桥施工管理及管网质量验收活动。
[bookmark: _Toc29984][bookmark: _Toc1048][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11328259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13917][bookmark: _Toc19575][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12315099][bookmark: _Toc212487672]规范性引用文件
[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113282592]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OLE_LINK3]GB/T 14683  硅酮和改性硅酮建筑密封胶
GB/T 50081  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JGJ 130  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11391][bookmark: _Toc6287][bookmark: _Toc2656][bookmark: _Toc4140][bookmark: _Toc212315100][bookmark: _Toc21248767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市政路桥工程  Municipal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市政道路工程与市政桥梁工程的统称，是为城市交通运行、居民出行及市政配套服务的公益性基础设施工程，涵盖道路路基、路面、桥梁基础、主体结构等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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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准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技术准备应符合以下规定施工图纸会审应在施工前 15 日内完成，由建设单位组织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参与；
会审内容应包括设计文件的完整性、各专业图纸的协调性、设计参数的合理性、施工可行性及与现场实际条件的符合性；
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应针对深基坑开挖、高边坡支护、桥梁架设、起重吊装、临时用电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方案应包含工程概况、编制依据、施工工艺、安全保障措施、质量控制要点、应急预案等内容，应由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批后报监理单位审查；
技术交底应实行分级交底制度，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向项目技术负责人交底，项目技术负责人向施工班组交底，施工班组向作业人员交底；
交底内容应明确施工工艺、技术指标、质量要求、安全注意事项，交底记录应签字确认并存档。
资源配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施工机械应具备产品合格证及检测合格证明，性能应满足施工技术要求；
路基压实机械应选用自重不小于 18t 的振动压路机，路面摊铺机械应选用具有自动找平功能的沥青摊铺机，桥梁桩基施工机械应根据地质条件选用冲击钻、回旋钻等适配设备；
主要材料进场时应提供出厂合格证、检验报告及质量证明文件，进场后应按规定批次进行抽样检验；
水泥应按同一生产厂家、同一等级、同一品种、同一批号连续进场的水泥为一批，每批不超过 200t，检验项目包括强度、安定性、凝结时间；钢筋应按同一牌号、同一规格、同一炉罐号、同一交货状态每 60t 为一批，不足 60t 按一批计，检验项目包括屈服强度、抗拉强度、伸长率、冷弯性能；管材应按同一生产厂家、同一规格、同一批次每 300 根为一批，不足 300 根按一批计，检验项目包括外观质量、尺寸偏差、环刚度、抗渗性能；
施工人员应具备相应的岗位资质，特种作业人员（起重工、电工、焊工、架子工、桩基操作工等）必须持有效特种作业操作证上岗；
施工单位应配备专职质量员、安全员，质量员、安全员应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能力及岗位证书，人数配置应满足工程规模要求，市政道路工程每 5km 配备不少于 2 名质量员、2 名安全员，市政桥梁工程每座配备不少于 3 名质量员、3 名安全员，市政管网工程每 10km 配备不少于 2 名质量员、2 名安全员。
现场布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施工围挡应采用彩钢板或装配式围挡，高度不低于 2.5m，围挡应牢固、整洁、美观，沿施工区域连续设置，围挡外侧应设置施工公告牌，标明工程名称、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工期、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等信息；
临时排水应设置排水沟、集水井，排水沟坡度不小于 3‰，集水井间距不大于 50m，排水应避免污染周边水体，经沉淀处理后达标排放；
交通导行应编制专项交通导行方案，设置交通警示标志、导流标志、夜间警示灯等设施，导行路线应平整、通畅，配备专人指挥交通，确保行人和车辆通行安全；
安全警示设施应在施工现场危险区域（深基坑周边、起重作业区、临时用电区等）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包括禁止标志、警告标志、指令标志、提示标志，标志设置应符合 GB 2894 的规定，夜间应设置警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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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桥工程
路基施工应符合以下规定：
1. 路基填筑应采用分层填筑、分层压实的施工方法，每层填筑厚度不大于 30cm，填筑材料应符合设计要求，不得使用腐殖土、淤泥、冻土、生活垃圾等不合格材料；
路基压实度应达到设计规定值，城市主干路、次干路路基顶面压实度（重型击实标准）不小于 95%，支路及小区道路路基顶面压实度不小于 93%，路基边坡坡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偏差不超过 ±5%；
路基开挖应按自上而下的顺序进行，不得乱挖、超挖，挖方路基顶面应设置双向横坡，坡度不小于 2%，挖方边坡应及时支护，避免边坡坍塌；
路基处理应针对软弱地基采取换填、抛石挤淤、水泥搅拌桩等处理措施，换填材料应选用级配砂石、灰土等，换填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换填后压实度不小于 95%；水泥搅拌桩桩长偏差不超过 ±50cm，桩径偏差不超过 ±2cm，桩身垂直度偏差不超过 1%，单桩承载力应满足设计要求。
路面基层施工应符合以下规定：
1. 路面基层应采用水泥稳定碎石、石灰粉煤灰稳定土等半刚性基层材料，基层施工应在路基验收合格后进行；
水泥稳定碎石基层配合比应经试验确定，水泥剂量宜为 3%～5%，最大干密度应通过重型击实试验确定，摊铺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偏差不超过 ±10mm，摊铺平整度用 3m 直尺测量，最大间隙不超过 5mm；
基层压实应采用振动压路机碾压，碾压次数不少于 6 遍，碾压顺序应从两侧向中间碾压，碾压速度不超过 4km/h，压实度不小于 98%，7d 无侧限抗压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城市主干路不小于 4.0MPa，次干路不小于 3.5MPa，支路不小于 3.0MPa；
基层养护应采用洒水养护或覆盖土工布养护，养护时间不少于 7d，养护期间禁止车辆通行。
路面面层施工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沥青混凝土面层施工应在基层验收合格后进行，沥青混合料应选用符合设计要求的沥青标号及集料，混合料配合比应经试验确定，马歇尔稳定度不小于 8kN，流值为 1.5mm～4.0mm；
沥青混合料摊铺温度应控制在 135℃～175℃，摊铺厚度偏差不超过 ±5mm，摊铺平整度用 3m 直尺测量，最大间隙不超过 3mm，压实应采用钢轮压路机与胶轮压路机组合碾压，碾压次数不少于 8 遍，压实度不小于 96%（马歇尔试验标准密度）；
水泥混凝土面层施工应采用滑模摊铺机或三辊轴机组摊铺，混凝土强度等级不低于 C30，坍落度宜为 120mm～140mm，摊铺厚度偏差不超过 ±5mm，平整度用 3m 直尺测量，最大间隙不超过 2mm，相邻板高差不超过 2mm，纵缝、横缝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胀缝间距不大于 20m，缩缝间距不大于 6m；
混凝土面层养护应采用覆盖保湿养护，养护时间不少于 14d，养护期间禁止车辆通行，面层切缝应在混凝土初凝后、终凝前进行，切缝深度不小于面层厚度的 1/3。
桥梁基础施工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桥梁桩基施工前应进行地质勘察，根据地质条件选择合适的施工工艺，冲击钻成孔适用于岩层、卵石层地质，回旋钻成孔适用于黏性土、粉土、砂土地质；
桩基成孔孔径偏差不超过 ±5cm，孔深偏差不超过 ±10cm，孔底沉渣厚度端承桩不大于 5cm，摩擦桩不大于 10cm，孔壁垂直度偏差不超过 1%；
钢筋笼制作应符合设计要求，钢筋规格、数量、间距偏差不超过 ±10mm，钢筋笼长度偏差不超过 ±5cm，保护层厚度偏差不超过 ±5mm，钢筋笼安装应居中放置，固定牢固；
桩基混凝土浇筑应采用导管法水下浇筑，混凝土强度等级不低于 C30，坍落度宜为 180mm～220mm，浇筑连续进行，不得中断，桩身混凝土充盈系数不小于 1.1，浇筑完成后应及时养护，养护时间不少于 14d。
桥梁主体结构施工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桥梁墩柱施工应在基础验收合格后进行，墩柱模板应采用钢模板，模板安装垂直度偏差不超过 0.3%，轴线偏差不超过 5mm，模板接缝严密，不得漏浆；
墩柱混凝土强度等级不低于 C35，浇筑应分层进行，每层浇筑厚度不大于 30cm，振捣应密实，不得出现蜂窝、麻面、露筋等缺陷，墩柱外观质量应平整、光滑，色泽一致，垂直度偏差不超过 0.3%，截面尺寸偏差不超过 ±5mm；
桥梁梁体施工应根据设计要求采用现浇或预制安装工艺，现浇梁支架应进行强度、刚度、稳定性验算，支架立杆间距不大于 1.2m，横杆步距不大于 1.5m，支架预压荷载为梁体自重的 1.2 倍，预压时间不少于 7d，预压沉降量不超过 2mm/d 视为稳定；
预制梁制作应在预制场进行，梁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不低于 C40，预应力张拉应在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 80% 后进行，张拉控制应力应符合设计要求，偏差不超过 ±2%，张拉顺序应按设计规定执行，张拉后孔道压浆应及时进行，水泥浆强度不低于 30MPa；
梁体安装应采用起重机械吊装，吊装过程应平稳，梁体就位后轴线偏差不超过 5mm，梁端接缝宽度偏差不超过 ±2mm，支座安装应平整、牢固，支座顶面高程偏差不超过 ±2mm，水平偏差不超过 1mm。
管网工程
管材进场检验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管材外观质量应无裂缝、无破损、无明显凹陷，管壁厚度均匀，接口端面平整，塑料管材不得有明显的气泡、杂质，混凝土管材不得有露筋、蜂窝、麻面等缺陷；
管材尺寸偏差应符合以下要求：
管径 DN300～DN600 的管材，管径偏差不超过 ±3mm；
管径 DN700～DN1000 的管材，管径偏差不超过 ±4mm；
管径 DN1100～DN2000 的管材，管径偏差不超过 ±5mm；
管壁厚度偏差不超过 ±10% 设计厚度；
管材长度偏差不超过 ±10mm。
管材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以下要求：塑料管材环刚度不小于 8kN/m²，抗裂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断裂伸长率不小于 10%；混凝土管材抗压强度不小于 30MPa，抗渗等级不低于 P6，吸水率不大于 8%。
沟槽开挖与支护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沟槽开挖前应进行地下管线探测，明确地下管线位置、走向、埋深，设置明显标志，必要时采取保护措施；
沟槽开挖应按设计坡度放坡开挖，放坡坡度根据土质确定，黏性土放坡坡度不小于 1:0.5，砂土放坡坡度不小于 1:1.0，卵石土放坡坡度不小于 1:0.75，沟槽底宽应根据管材外径、接口宽度及施工操作空间确定，管径 DN300～DN600 的沟槽底宽不小于 1.0m，管径 DN700～DN1000 的沟槽底宽不小于 1.2m，管径 DN1100～DN2000 的沟槽底宽不小于 1.5m；
沟槽支护应针对开挖深度大于 3m 或土质较差的沟槽，采用钢板桩、槽钢支护、喷锚支护等方式，钢板桩支护的钢板桩型号应根据沟槽深度及土质确定，钢板桩入土深度不小于沟槽深度的 1.5 倍，支护间距不大于 1.0m，支护结构强度、刚度应满足施工要求，避免沟槽坍塌；
沟槽底高程偏差应控制在 ±20mm 内，槽底平整度用 3m 直尺测量，最大间隙不超过 10mm，槽底土质应符合设计要求，不得扰动原状土，若有扰动应采用级配砂石换填，换填厚度不小于 10cm，换填后压实度不小于 95%。
管道铺设与接口处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管道铺设应在沟槽验收合格后进行，铺设前应在槽底铺设砂垫层，砂垫层厚度不小于 10cm，砂垫层压实度不小于 90%；
管道铺设应采用起重机吊装或人工铺设，铺设过程应平稳，不得碰撞管材，管道轴线偏差不超过 10mm，高程偏差不超过 ±10mm，管道坡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偏差不超过 ±1%；
管道接口处理应根据管材类型选择合适的接口方式，塑料管材采用承插式橡胶圈接口，橡胶圈应符合 GB/T 14683 的规定，接口应严密，橡胶圈不得扭曲、移位，接口间隙不大于 2mm；混凝土管材采用水泥砂浆接口或橡胶圈接口，水泥砂浆强度不低于 M10，接口厚度不小于 20mm，抹面应平整、光滑，不得有裂缝、空鼓；
检查井与管道连接应严密，检查井砌筑应采用 MU10 砖、M10 水泥砂浆，砌筑灰缝饱满，灰缝厚度不小于 8mm，不大于 12mm，检查井内壁应采用 1:2 水泥砂浆抹面，抹面厚度不小于 20mm，抹面平整、光滑，无裂缝、空鼓，检查井井盖安装应平整、牢固，高程偏差不超过 ±5mm，井盖与井座配合紧密，间隙不大于 3mm。
沟槽回填压实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沟槽回填应在管道铺设、接口处理及检查井砌筑完成并验收合格后进行，回填应分层进行，每层回填厚度不大于 20cm，回填材料应选用级配砂石、灰土、素土等，不得使用建筑垃圾、腐殖土、淤泥等不合格材料；
回填压实应采用小型压路机、蛙式打夯机等压实机械，压实顺序应从管道两侧向中间压实，不得直接碾压管道，压实度应符合以下要求：
管道两侧及管顶以上 50cm 范围内的压实度不小于 95%；
管顶以上 50cm 至地面的压实度不小于 90%。
回填过程中应保护管道及检查井，避免碰撞、移位，回填完成后应及时清理现场，恢复地面原状。
协同施工
路桥与管网交叉作业应符合以下规定：
1. 交叉作业前应编制协同施工方案，明确各专业施工顺序、施工时间、安全保障措施及质量控制要点，由建设单位组织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会审；
管线保护应针对已建地下管线，采取悬吊保护、砌筑支墩保护、套管保护等措施，悬吊保护采用钢丝绳、工字钢等材料，悬吊点间距不大于 2m，支墩保护采用砖砌或混凝土支墩，支墩强度不低于 C15，套管保护的套管管径应比被保护管管径大 20cm 以上，套管长度应超出交叉段两端各 1m；
基坑协同支护应针对路桥基坑与管网基坑交叉区域，采用联合支护结构，支护结构应进行整体强度、刚度、稳定性验算，确保支护结构安全可靠，避免基坑坍塌影响相邻工程；
交叉作业过程中应设置专人协调各专业施工，避免施工冲突，及时解决施工中出现的问题，确保施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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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安全防护应符合以下规定：
1. 高处作业应搭设脚手架或操作平台，脚手架搭设应符合 JGJ 130 的规定，立杆间距不大于 1.5m，横杆步距不大于 1.8m，脚手架搭设完成后应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高处作业人员应佩戴安全带，安全带应高挂低用，不得系挂在不稳定的物体上，作业平台应设置防护栏杆，防护栏杆高度不低于 1.2m，栏杆底部应设置挡脚板，挡脚板高度不低于 18cm；
临时用电应符合 JGJ 46 的规定，采用三级配电、两级保护系统，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开关箱应设置漏电保护器，漏电保护器动作电流不大于 30mA，动作时间不大于 0.1s；
配电箱、开关箱应安装在干燥、通风、不易碰撞的位置，箱体应接地，电线敷设应规范，不得随地拖拉，严禁私拉乱接电线；
深基坑支护应进行专项设计，支护方案应经专家论证，支护结构施工完成后应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基坑开挖；
基坑开挖过程中应进行沉降观测和位移观测，观测点间距不大于 20m，观测频率为每天不少于 1 次，若出现沉降或位移异常，应立即停止开挖，采取加固措施。
应急预案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施工单位应编制坍塌、触电、汛期排水、火灾、高处坠落等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应包含应急组织机构、应急响应程序、应急处置措施、应急物资储备等内容；
应急物资储备应包括抢险工具（铁锹、镐、起重机、水泵等）、防护用品（安全帽、安全带、防护服、防毒面具等）、急救药品（止血药、消炎药、绷带等），应急物资应定期检查、维护，确保处于良好状态；
应急演练应定期组织进行，每年不少于 2 次，演练应模拟突发事件场景，检验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应急处置能力，演练结束后应进行总结评估，完善应急预案；
突发事件发生后，施工单位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抢险救援，防止事故扩大，同时及时向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及相关主管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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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尘控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施工场地应设置洒水车，每天洒水不少于 4 次，保持场地湿润，避免扬尘污染。物料堆放应采用防尘布覆盖，砂石、水泥、石灰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应密闭存放，运输车辆应加盖篷布，避免物料撒漏；
施工现场应设置雾炮机、喷淋系统等降尘设备，雾炮机射程不小于 30m，喷淋系统应覆盖施工场地及运输道路，降尘设备应在施工期间持续运行；
施工道路应采用硬化处理，硬化材料可选用混凝土、沥青等，道路厚度不小于 10cm，硬化后的道路应平整、通畅，定期清扫、洒水。
噪音与污水治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施工噪音应控制在国家规定的限值范围内，白天（6:00-22:00）施工噪音不超过 70dB (A)，夜间（22:00-6:00）施工噪音不超过 55dB (A)，若因施工工艺需要夜间施工，应办理夜间施工许可手续，并向周边居民公告；
施工机械设备应定期维护保养，降低噪音排放，对产生高噪音的设备（如破碎机、压路机等）应设置隔音棚或隔音屏障；
生产污水应设置沉淀池进行沉淀处理，沉淀池容积应根据污水排放量确定，污水经沉淀处理后悬浮物含量不超过 100mg/L，达标后方可排放，不得直接排入市政管网或周边水体；
生活污水应设置化粪池处理，化粪池应定期清掏，避免污水渗漏污染土壤和地下水。
建筑垃圾处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建筑垃圾应分类回收，分为可回收利用垃圾（钢筋、钢材、木材、塑料等）和不可回收利用垃圾（混凝土块、砖石、渣土等），分类堆放于指定地点，设置明显标志；
可回收利用垃圾应进行回收再利用，钢筋、钢材可加工再利用，木材可用于模板、支撑等，塑料可回收加工；
不可回收利用垃圾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运输至指定的垃圾处理场进行处置，运输车辆应加盖篷布，避免垃圾撒漏，运输路线应避开居民区、学校、医院等敏感区域；
施工现场应设置建筑垃圾回收箱，及时清理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保持场地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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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组织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分项工程验收由监理单位组织施工单位进行，验收人员应包括监理工程师、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质量员；
分部工程验收由建设单位组织设计、施工、监理单位进行，验收人员应包括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施工单位项目经理、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单位工程竣工验收由建设单位组织设计、施工、监理、勘察等单位进行，必要时邀请质量监督机构参加，验收人员应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资质。
验收依据应符合以下规定：
1. 验收应以施工图纸、专项施工方案、本标准及规范性引用文件为依据，确保验收工作的科学性、公正性、准确性。、；
施工单位应提供完整的验收资料，包括施工记录、检验报告、隐蔽工程验收记录、竣工图等，资料应真实、准确、完整，签字齐全。
验收批次划分应符合以下规定：
市政管网工程按管材规格、施工段落划分验收批次，同一管材规格、连续施工的 500m 为一个验收批次，不足 500m 按一个批次计；
每个验收批次应包含管材进场检验、沟槽工程、管道安装、接口处理、回填工程等分项工程，各分项工程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批次验收；
桥梁工程按分部工程划分验收批次，包括基础分部、墩台分部、梁体分部、桥面系分部等，每个分部工程为一个验收批次；
市政道路工程按施工段落划分验收批次，连续施工的 1000m 为一个验收批次，不足 1000m 按一个批次计，每个批次包含路基、基层、面层等分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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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材及构配件进场验收
主控项目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塑料管材环刚度不小于 8kN/m²，混凝土管材抗压强度不小于 30MPa；
混凝土管材抗渗等级不低于 P6，塑料管材无渗漏；
管材外观质量应无裂缝、无破损、无明显凹陷，塑料管材无明显气泡、杂质，混凝土管材无露筋、蜂窝、麻面等缺陷；
管径偏差、管壁厚度偏差、长度偏差在允许范围内；
构配件（橡胶圈、井盖、井座等）外观质量应无破损、无变形，尺寸偏差不超过 ±3mm，橡胶圈弹性良好，无老化、开裂现象；
构配件材质应符合设计要求，井盖承载能力应满足设计要求，重型井盖承载能力不小于 400kN，轻型井盖承载能力不小于 250kN。
沟槽工程验收
主控项目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槽底高程偏差控制在 ±20mm 内，槽底土质符合设计要求，无扰动原状土，若有扰动已按规定进行换填处理；
沟槽边坡坡度符合设计要求，偏差不超过 ±5%，无边坡坍塌现象。沟槽支护结构强度、刚度、稳定性符合设计要求，支护结构无变形、无位移；
一般项目应符合以下规定：槽底平整度用 3m 直尺测量，最大间隙不超过 10mm。沟槽底宽符合本标准 4.2.2 条的规定，偏差不超过 ±50mm。沟槽开挖无超挖现象，超挖部分已按规定进行处理。
管道安装验收
主控项目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管道轴线偏差不超过 10mm，高程偏差不超过 ±10mm。管道坡度符合设计要求，偏差不超过 ±1%。管道接口密封性良好，无渗漏现象，闭水试验渗水量符合规定；
一般项目应符合以下规定：管道铺设平整，无明显弯曲，管道与检查井连接严密，无松动现象。检查井轴线偏差不超过 10mm，高程偏差不超过 ±5mm，井壁垂直度偏差不超过 0.5%。检查井内壁抹面平整、光滑，无裂缝、空鼓，抹面厚度不小于 20mm。
回填工程验收
主控项目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回填材料符合设计要求，不得使用建筑垃圾、腐殖土、淤泥等不合格材料；
回填压实度符合本标准 4.2.2 条的规定，管道两侧及管顶以上 50cm 范围内的压实度不小于 95%，管顶以上 50cm 至地面的压实度不小于 90%；
一般项目应符合以下规定回填分层厚度不大于 20cm，分层压实均匀，无漏压现象。回填后地面平整，无明显沉降、凸起现象，恢复地面原状符合要求。
功能性试验
闭水试验应符合以下规定：
1. 闭水试验应在管道安装验收合格后进行，试验管段长度不大于 1000m，试验前应将管道两端封堵严密，不得漏水；
试验水位应高于管顶内壁 2m，若管道埋深较浅，水位无法达到 2m 时，可按管道埋深与管顶内壁的高差确定，但不得小于 1m，水位稳定后开始计时，观测时间不少于 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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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工程验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分部工程所含分项工程全部验收合格，无不合格；
分部工程质量控制资料完整，包括施工记录、检验报告、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技术交底记录等。分部工程观感质量符合要求，无明显质量缺陷；
单位工程竣工验收应符合以下规定单位工程所含分部工程全部验收合格，无不合格项；
单位工程功能性试验全部达标，管道闭水试验、桥梁承载力试验等符合设计要求。单位工程质量控制资料完整，竣工图与工程实际情况相符；
单位工程观感质量符合要求，整体质量良好，无影响使用功能的质量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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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类指标检验应符合以下规定：
1. 高程检验采用水准仪，按每 20m 设置一个测点，测量结果与设计高程对比，计算高程偏差；
中线偏位检验采用全站仪，按每 50m 设置一个测点，测量管道或桥梁轴线与设计轴线的偏差；
厚度检验采用钢卷尺或厚度测厚仪，管材厚度每批次抽检 10 根，每根测量 3 个截面，取平均值；路面基层、面层厚度每 100m² 抽检 1 个点，采用钻芯法取样测量；
坡度检验采用坡度尺或水准仪，按每 30m 设置一个测点，测量管道或路面的实际坡度，与设计坡度对比。
压实度检验应符合以下规定：
环刀法适用于黏性土、粉土等土质的压实度检验，按每 100m² 设置一个测点，取样深度为压实层厚度的 1/2，将环刀打入土中，取出土样，称取湿密度，烘干后称取干密度，计算压实度；
灌砂法适用于砂土、碎石土等土质的压实度检验，按每 100m² 设置一个测点，开挖试坑，称取试坑内土样质量，填入标准砂，测量标准砂体积，计算土样干密度，确定压实度；
压实度检验结果应与最大干密度对比，最大干密度通过重型击实试验确定；
密封性检验应符合以下规定：
1. 闭水试验按本标准 5.2.5 条的规定进行，设置水位观测尺和补水管，记录水位下降情况，计算渗水量；
接口密封性抽检采用肥皂水涂抹接口，观察是否产生气泡，每批次抽检 10% 的接口，且不少于 5 个。
强度检验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混凝土强度检验采用试块试验法，按每工作班、每配合比制作一组试块，每组 3 块，标准养护 28d 后进行抗压强度试验，试验方法符合 GB/T 50081 的规定；
管材强度检验采用压力试验机，塑料管材进行环刚度试验，混凝土管材进行抗压强度试验，试验方法符合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
外观质量检验应符合以下规定：
采用目测和尺量相结合的方法，目测检查管材、构配件、结构表面有无裂缝、破损、蜂窝、麻面等缺陷，尺量检查缺陷的尺寸、范围；
外观质量检验应逐件进行，不合格产品不得使用。
检验频次应符合以下规定：
1. 主控项目实行 100% 检验，每个测点、每个试件的检验结果均应符合本标准要求；
一般项目实行抽检，抽检比例不低于 30%，且不少于 3 个测点或 3 件试件，抽检合格率不低于 80%；
对重要部位、关键工序的检验频次可适当增加，由监理单位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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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判定应符合以下规定：
1. 主控项目全部符合本标准要求，无不合格项；
一般项目单个偏差不超过允许值的 1.5 倍，且抽检合格率不低于 80%；
质量控制资料完整，签字齐全，真实有效；
观感质量符合要求，无影响使用功能的质量缺陷。
不合格处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1. 主控项目不合格时，应进行返工处理，返工后重新进行检验，直至合格。
一般项目单个偏差超过允许值的 1.5 倍或抽检合格率低于 80% 时，应扩大抽检比例至 50%，若扩大抽检后合格率仍低于 80%，应进行返工处理。
返工处理后的工程应重新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施工或投入使用。
让步接收仅适用于一般项目，且偏差不影响工程安全和使用功能，经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共同确认后，方可让步接收，让步接收应形成书面记录。
验收结论应符合以下规定：
1. 验收结论分为 “合格”“不合格”“整改后复验” 三类；
所有检验项目均符合本标准要求，质量控制资料完整，观感质量良好，验收结论为 “合格”；
主控项目不合格或一般项目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验收结论为 “不合格”；
存在个别一般项目偏差超标，但可通过整改达到要求，验收结论为 “整改后复验”，施工单位整改完成后，重新申请验收；
验收结论应形成书面记录，由验收人员签字确认，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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